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宇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求，结合公司 2024 年度发展计划，根

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以

及公司有关规定，公司拟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惠州市信宇人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信宇人”）、深圳市亚微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微

新材”）、东莞市见信天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见信天蓝”），申请信贷业务

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提供担保总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授

权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

保费率、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授信、银行借款、信用担保、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日常经营货款担保等）等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人与贷款

银行或合作方等机构在以上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

保文件为准。 



由于上述担保额度是基于目前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

实际需要，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提高对外担保的灵活性，本次预计担保额度

可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包括新增或新设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

使用。 

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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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惠州市信宇人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惠州市信宇人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 年 2月 22日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志明 

注册地址及

主要生产经

营地 

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启西路 3 号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东构成及

控制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信宇人 6,000.00 100.00 

经营范围 

新能源电池生产设备、烤箱、涂布机、自动化真空烘烤线、自动化制片机

组、自动化装配机组、自动化测试机组、非标机械设备、机械零配件、智

能装备、机器人、电池原材料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机械设备研发、

生产、销售及提供技术服务，智能制造工厂方案设计与成套服务输出、软

件开发与服务，电池销售，口罩机、熔喷布设备、无纺布设备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无纺布、熔喷布及其制品的生产与销售。（生产项目另设分支

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惠州信宇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202,225,746.37 1,133,211,497.23 

负债总额 1,084,744,847.14 1,040,762,352.46 

净资产 117,480,899.23 92,449,144.77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4 年 1-3 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512,011,677.88 52,782,104.52 

净利润 35,083,514.02 -25,031,754.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争利润 
33,324,468.40 -25,088,010.36 

深圳市亚微新材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亚微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 年 8月 27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黄斌卿 

注册地址及

主要生产经

营地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回龙埔社区鸿峰（龙岗）工业厂区信宇人 2号厂房

201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东构成及

控制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信宇人 510.00 51.00 

黄斌卿 490.00 49.00 

合计 1,000.00 100.00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各类高分子膜及材料的销售代理；新材料开发及制造的

技术转让。设备（技术方案整体）、机械设备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医

疗（一类）消毒卫生产品、医用耗材、消毒灭菌类产品的研发及销售。许

可经营项目是：生产销售熔喷布及无纺布；研发、生产、销售氢燃料电池

原材料、高导电膜、高导热膜、车衣膜、高分子复合新材料、光电新材料、

功能膜材料、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光学膜、功能膜；各

种高分子膜及胶带的涂层涂布分切、再加工。 

亚微新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23,004,535.27 22,179,432.22 

负债总额 14,565,822.63 14,576,159.58 

净资产 8,438,712.64 7,603,272.64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4 年 1-3 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10,620,479.31 1,371,159.69 

利润总额 -603,137.12 -835,44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675,778.57 -797,684.49 

东莞市见信天蓝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东莞市见信天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3 年 10月 16 日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云飞 

注册地址及

主要生产经

营地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永太路 3号 10栋 201 室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东构成及

控制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信宇人 510.00 51.00 

陈云飞 250.00 25.00 

宗毅 170.00 17.00 

东莞市优智美投资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0.00 4.00 

阎梅莲 30.00 3.00 

合计 1,000.00 100.00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包含：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

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软件销售；软件开发；

软件外包服务；机械设备研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

发；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工业设

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

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机械设备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见信天蓝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 4,276,312.60 

负债总额 / 4,276,110.63 

净资产 / 201.97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4 年 1-3 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 0.00 

净利润 / 201.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 201.97 

见信天蓝于 2023 年 10 月 16 日成立，于 2024年正式运营，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暂无财

务数据。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核查意见披露之日，惠州市信宇人、亚微新材、见信天蓝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制，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及签约时间等内容以实际签署的

合同为准，公司管理层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

事宜。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本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

资效率，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各担保对象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无

逾期担保事项，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审议意见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业务开展且风险整体可控。上述担保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

关规定。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支持了子公司的发展，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被担保对象为控股子公

司，担保风险可控。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1 亿元。公

司拟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7 亿元（含本次预计担保额度），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 74.76%、37.84%。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

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决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是为满足公司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

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信宇人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傅德福                     朱晓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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